附件2

《揭阳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揭阳市公立
医疗机构麻醉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价格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OLE_LINK2]为贯彻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2022〕16号）等文件精神，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关于麻醉、神经系统、耳鼻喉、口腔、呼吸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精神治疗、疝甲乳和康复类等11批次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文件及国家医保局工作要求，省医保局于2025年12月31日印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放射治疗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35号），对我省麻醉、神经系统、耳鼻喉、口腔、呼吸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精神治疗、疝甲乳和康复类等11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优化整合并制定全省最高限价，要求各地市根据省最高价确定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相关医疗服务项目的政府指导价。
二、政策依据
（1） 《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粤府办〔2022〕5号）
（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的通知》（粤发改规〔2024〕3号）
（三）《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办法》（粤医保规〔2024〕2号）
（四）《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机制的通知》(粤医保规〔2025〕5号）
（五）《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放射治疗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35号）
三、定价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我局按照定价程序开展项目价格调查和成本调查，组织有关公立医疗机构填报项目价格和成本数据,选取揭阳市人民医院等15家样本医院对麻醉、神经系统、耳鼻喉、口腔、呼吸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精神治疗、疝甲乳和康复类等11批次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成本测算。在省医保局制定的全省最高限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排名数据、医疗服务质量、患者负担水平、次均费用增幅、地方财政补贴、区域价格比较、基金运行等情况等因素，经专家论证，拟按以下标准确定我市各级别公立医疗机构的最高限价。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3]我市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各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价格在全省最高限价基础上按比例下浮执行：麻醉类下浮8%，口腔类、血液系统类、泌尿系统类、疝甲乳类下浮5%-10%，神经系统类、呼吸系统类下浮5%-12%，耳鼻喉科类下浮5%-15%，消化系统类下浮8%-10%，精神治疗类下浮10%，康复类下浮10%-12%；其中，消化系统类中的“呼气试验费（幽门螺旋杆菌检测）”“呼气试验费（胃肠功能检测）”“无创逆行胰胆管造影费”“经皮经肝胆管造影费”等4个项目实行二、三级同价,其余类别及项目二级公立医疗机构比三级公立医疗机构下浮5%；一级公立医疗机构比二级公立医疗机构下浮10%。儿童加收项目的加收比例按2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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